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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大东党〔2021〕95号 

 

 

校属各单位： 

现将《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师德考核办法（试行）》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中共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委员会 

                2021年 1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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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引导广大教师自觉践行“四有好老师”“四个引路人”“四个相

统一”的时代要求，根据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

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教育部《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

项准则》《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和学校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等文件精神，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在册在岗的事业编制教职工和

学校人事代理人员。兼职教师、访问学者等其他人员参照执行。 

第三条  师德考核标准以教育部《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

十项准则》和《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师德师风负面清单》为基

本依据，内容包括坚定政治方向、自觉爱国守法、传播优秀文化、

潜心教书育人、关心爱护学生、坚持言行雅正、遵守学术规范、

秉持公平诚信、坚守廉洁自律、积极奉献社会等十个方面，并结

合本职岗位的具体纪律要求和工作作风要求。 

第四条  师德考核工作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公平公开、

规范严谨的原则。 

第五条  师德考核包括师德年度考核和师德专项考核。 

第二章 师德年度考核 

第六条  师德年度考核是教职工年度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

每年结合年度考核进行。学校师德师风建设委员会部署师德年度

考核工作。各院级单位为考核组织单位，由本单位师德师风建设

领导小组结合单位实际组织实施，研究确定师德考核结果。师德

师风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对本单位师德年度考核工作负直接领导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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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师德年度考核以教职工日常师德表现和遵守纪律、

履行岗位职责等情况作为重要依据，教职工参加本单位思想政治

和师德师风教育的情况纳入年度考核考察项目。 

第八条  师德年度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

合格四个等次。 

优秀：模范遵守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师德事迹突出，获

得广大师生和社会高度认可，能够发挥立德树人模范和表率作用

的教职工，师德考核结果可评定为优秀。被确定为优秀等次的人

数，一般掌握在本单位考核人员总人数的 10%，最多不超过 15%。 

合格：遵守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无师德失范行为的教职

工，师德年度考核评定为合格。 

基本合格及以下：凡出现《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

则》《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师德师风负面清单》所列负面行为，

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不良后果和影响的，师德年度考核评定为

基本合格；情节严重，造成严重不良后果和影响的，师德年度考

核评定为不合格。 

第九条  师德年度考核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教职工个人填写《中国石油大学（华东）职工年度考

核表》的师德考核部分。 

（二）各单位党支部可根据所在单位考核总体要求，采取灵

活有效、导向鲜明的方式方法，研究提出初步考核结果。 

（三）各单位师德师风建设领导小组研究确定师德考核结

果，并以适当方式在本单位公布。对评议为基本合格或不合格等

次的，评价人须写明理由。 

（四）学校师德师风建设委员会审定各单位提出的考核结

果。 

（五）各单位将考核结果通知本人，对考核结果为基本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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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不合格的，提出整改意见。    

（六）考核结果存入个人档案。考核结果为基本合格或不合

格的，同时记入学校师德考核负面台账。 

第三章 师德专项考核 

第十条  学校在教师招聘引进、职称评审、岗位聘用、导师

遴选、评优奖励、聘期考核、项目申报等工作中设置师德专项考

核环节。各单位要把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师风作为考察推荐的首

要条件，将师德建设要求贯穿教职工管理服务全过程。 

第十一条  各类师德专项考核由项目负责单位在布置业务

工作时同步组织，具体考核形式、考核内容等由项目负责单位根

据工作需要，商请学校师德师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同意。被考核

人所在单位确定考核结论，考核相关材料由项目负责单位存档备

查。 

第四章 考核结果使用 

第十二条  师德年度考核结果为合格及以上等次的，教职工

年度考核结果方可评定为合格及以上等次；师德年度考核基本合

格人员，教职工年度考核结果评定为基本合格及以下等次；师德

年度考核不合格人员，教职工年度考核结果认定为不合格。   

第十三条  学校将师德年度考核结果纳入教职工聘用合同

管理，对师德年度考核连续 2次不合格的，依据《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教职工年度考核实施办法》相关规定，可解除或终止聘

用关系。 

第十四条  对教师招聘引进、职称评审、岗位聘用、导师遴

选、评优奖励、聘期考核、项目申报等工作中组织的师德专项考

核，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不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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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对师德考核中发现的问题，各考核组织单位须及

时向教职工本人反馈，并采取针对性举措帮助教职工提高认识、

加强整改。 

第十六条  兼职教师、访问学者等人员出现师德考核基本合

格或不合格的，取消其在学校从事教学、科研等工作的资格，并

将考核结果通知其人事关系所在单位。 

第五章 复核申诉 

第十七条  教职工对考核结果有异议的，可在接到单位通知

的 5 个工作日内，向学校师德师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提出书面

复核申请。 

学校师德师风建设委员会收到复核申请后，应于 5 个工作

日内作出是否复核的决定。决定复核的，由学校师德师风建设委

员会组织复核调查；决定不予复核的，应当通知申请人。  

第十八条  复核期间不停止考核结果的执行。 

第六章 监督机制 

第十九条  严格师德日常监督，各单位要定期排查教职工师

德师风状况，密切关注师德问题网络舆情，发现不良倾向或问题，

须及时调查处理并向学校师德师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报告。 

第二十条  师德考核过程中有徇私舞弊、弄虚作假、推诿隐

瞒行为的，学校将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学校师德师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负

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师德专项考核评价表（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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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样表） 

考核期限：                                   项目负责单位： 

考核

事由 
 

被考核人 

所在单位 
 

被考

核人

名单 

 

党 

支 

部 

意 

见 

所在党支部对照教育部《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和《中国石油大

学（华东）师德师风负面清单》等内容，对考核期限内被考核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和

师德师风进行评价（有师德失范行为的，须简要描述）。 
 

1.评价结论：合格□  不合格□ 

 

    2.简要描述： 

 

党支部书记签名：               

        年     月     日 

单 

位 

考 

核 

意 

见 

对考核期限内被考核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师风进行评价，确定考核结论

（对考核结论为不合格的，需说明相关理由）。 

 

1.考核结论：合格□  不合格□ 

 

    2.说明理由： 

 

 

师德师风建设领导小组组长签名：                 

(公  章)        年     月     日 

项目 

负责 

单位 

意见 

同意推荐□   不同意推荐□ 
单位负责人签名： 

（公  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供参考，由项目负责单位提出具体考核形式和内容，商请学校师德师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同意。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    2021年 12月 2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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